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李士瑋即李俊儀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

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

執字第4090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

定；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

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8日所為之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

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已於115年1月12日送達異議人，

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而異議人於115年1月19日具狀聲明不

服提出異議，未逾上開法文規定之10日不變期間，先予敘

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第三人即被繼承人李盈輝（下稱李盈輝)所

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60分之

164(下稱系爭土地)經 鈞院發函准異議人代債務人即相對人

（下稱債務人)向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為避免

繼承登記錯誤，需檢附正確繼承系統表及法院查拋函，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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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人前於114年10月8日陳報李盈輝繼承情形無法自家事事件公

告查詢，需向 鈞院家事法庭函查全部繼承人繼承狀況，故

本件辦理所需時間較冗長，俟收到家事法庭回函後會即委任

代書送國稅局、地政事務所辦理。異議人目前已取得遺產稅

免稅證明書，並送地政事務所辦理中，非無正當理由而不

為，爰聲明異議准予撤銷原裁定，續行本件執行等語。

三、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而

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

不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

其強制執行之聲請，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

次按因繼承取得之不動產，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債

務人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

得不動產物權者，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以債務人費

用，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後而為執行，民法第75

9條，強制執行法第11條第3項亦有明定。又債權人聲請執行

債務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時，既應依上開法條及「未

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代為辦理繼承登

記，該代辦繼承登記之行為即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未辦繼

承登記不動產所應為之一定必要行為，倘無正當理由而不

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

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自得依前開規定

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再債權人於所定期間內補正者，應

認其程式自始未欠缺，即令已逾法院之裁定期間，但於執行

法院尚未認其不合法予以駁回前，其補正仍屬有效；反之，

倘債權人係在執行法院以其未遵期補正，認其聲請或聲明為

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後，始為補正者，仍不得謂債權人已合法

補正。準此，聲請人之補正行為如於法院駁回聲請之裁定宣

示，或不宣示而經公告或送達之後，始為補正者，該補正行

為即非屬有效。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本院107年5月9日雲院忠107司執申字第124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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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之不動產

公同共有權利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而該不動產之所有人李盈輝已死亡，且其繼承人尚未辦理繼

承登記，本院民事執行處遂於114年9月26日以函文通知地政

機關請准異議人代辦理上開繼承登記，並同時通知異議人應

於文到20日，具狀向本院陳報已向地政事務所申請代辦繼承

登記之證明文件，嗣異議人114年10月9日陳報本件需向家事

法庭函查繼承人繼承狀況，是本件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所需

時間較為冗長，俟收到家事法庭回函後會即委任代書送國稅

局、地政事務所辦理。惟異議人遲未陳報辦理情形，本院民

事執行處再於114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異議人應於文到20日

陳報上開文件，逾期未代為申請或申請經地政事務所駁回

者，即駁回該不動產執行之聲請，惟異議人屆期仍未陳報上

開事項，本院司法事務官遂於115年1月8日以原裁定駁回異

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

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㈡承上所述，異議人既未能遵期陳報上開事項，復未於期限內

說明有何正當事由致未能陳報，本院民事執行處因而無從就

系爭土地續為執行，核屬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一定之必要

行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則原裁定據以駁回異議人

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於

法實屬有據。至異議人雖稱其已於115年1月14日向地政事務

所申請代辦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並提出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

據為證，惟遍觀上開執行事件案卷，異議人自收受本院民事

執行處114年9月26日函文通知後，除於114年10月9日陳報本

件需向家事法庭函查繼承人繼承狀況，是李盈輝所有系爭土

地辦理繼承登記所需時間較為冗長外，迄至115年1月8日原

裁定駁回異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

執行之聲請，期間長達3個月之間，均未據異議人就系爭土

地代辦繼承登記事件辦理進程有任何陳報，本院民事執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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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從知悉所囑之異議人前揭代辦結果為何，期間內並經以

第2次通知異議人陳報並告以未遵期辦理之效果後，迄至期

限屆滿，及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原裁定前，仍未據異議人置理

或陳報需展延期限，則事實上已無從就系爭土地強制執行部

分繼續辦理。異議人執上開情詞主張應撤銷原裁定，續行系

爭土地強制執行程序等語，難認可採。從而，本院司法事務

官以異議人無正當理由逾期不為必要行為，致執行程序不能

進行，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規定，駁回異議人就系

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秋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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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李士瑋即李俊儀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8日所為之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已於115年1月12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而異議人於115年1月19日具狀聲明不服提出異議，未逾上開法文規定之10日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第三人即被繼承人李盈輝（下稱李盈輝)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60分之164(下稱系爭土地)經 鈞院發函准異議人代債務人即相對人（下稱債務人)向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為避免繼承登記錯誤，需檢附正確繼承系統表及法院查拋函，異議人前於114年10月8日陳報李盈輝繼承情形無法自家事事件公告查詢，需向 鈞院家事法庭函查全部繼承人繼承狀況，故本件辦理所需時間較冗長，俟收到家事法庭回函後會即委任代書送國稅局、地政事務所辦理。異議人目前已取得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並送地政事務所辦理中，非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爰聲明異議准予撤銷原裁定，續行本件執行等語。
三、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因繼承取得之不動產，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債務人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以債務人費用，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後而為執行，民法第759條，強制執行法第11條第3項亦有明定。又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時，既應依上開法條及「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代為辦理繼承登記，該代辦繼承登記之行為即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所應為之一定必要行為，倘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自得依前開規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再債權人於所定期間內補正者，應認其程式自始未欠缺，即令已逾法院之裁定期間，但於執行法院尚未認其不合法予以駁回前，其補正仍屬有效；反之，倘債權人係在執行法院以其未遵期補正，認其聲請或聲明為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後，始為補正者，仍不得謂債權人已合法補正。準此，聲請人之補正行為如於法院駁回聲請之裁定宣示，或不宣示而經公告或送達之後，始為補正者，該補正行為即非屬有效。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本院107年5月9日雲院忠107司執申字第124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之不動產公同共有權利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而該不動產之所有人李盈輝已死亡，且其繼承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本院民事執行處遂於114年9月26日以函文通知地政機關請准異議人代辦理上開繼承登記，並同時通知異議人應於文到20日，具狀向本院陳報已向地政事務所申請代辦繼承登記之證明文件，嗣異議人114年10月9日陳報本件需向家事法庭函查繼承人繼承狀況，是本件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所需時間較為冗長，俟收到家事法庭回函後會即委任代書送國稅局、地政事務所辦理。惟異議人遲未陳報辦理情形，本院民事執行處再於114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異議人應於文到20日陳報上開文件，逾期未代為申請或申請經地政事務所駁回者，即駁回該不動產執行之聲請，惟異議人屆期仍未陳報上開事項，本院司法事務官遂於115年1月8日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㈡承上所述，異議人既未能遵期陳報上開事項，復未於期限內說明有何正當事由致未能陳報，本院民事執行處因而無從就系爭土地續為執行，核屬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一定之必要行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則原裁定據以駁回異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於法實屬有據。至異議人雖稱其已於115年1月14日向地政事務所申請代辦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並提出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據為證，惟遍觀上開執行事件案卷，異議人自收受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9月26日函文通知後，除於114年10月9日陳報本件需向家事法庭函查繼承人繼承狀況，是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所需時間較為冗長外，迄至115年1月8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期間長達3個月之間，均未據異議人就系爭土地代辦繼承登記事件辦理進程有任何陳報，本院民事執行處自無從知悉所囑之異議人前揭代辦結果為何，期間內並經以第2次通知異議人陳報並告以未遵期辦理之效果後，迄至期限屆滿，及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原裁定前，仍未據異議人置理或陳報需展延期限，則事實上已無從就系爭土地強制執行部分繼續辦理。異議人執上開情詞主張應撤銷原裁定，續行系爭土地強制執行程序等語，難認可採。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無正當理由逾期不為必要行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規定，駁回異議人就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秋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家莉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李士瑋即李俊儀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異議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

字第4090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8日所為之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

    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已於115年1月12日送達異議人，

    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而異議人於115年1月19日具狀聲明不

    服提出異議，未逾上開法文規定之10日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

二、異議意旨略以：第三人即被繼承人李盈輝（下稱李盈輝)所

    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60分之164(

    下稱系爭土地)經 鈞院發函准異議人代債務人即相對人（下

    稱債務人)向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為避免繼承

    登記錯誤，需檢附正確繼承系統表及法院查拋函，異議人前

    於114年10月8日陳報李盈輝繼承情形無法自家事事件公告查

    詢，需向 鈞院家事法庭函查全部繼承人繼承狀況，故本件

    辦理所需時間較冗長，俟收到家事法庭回函後會即委任代書

    送國稅局、地政事務所辦理。異議人目前已取得遺產稅免稅

    證明書，並送地政事務所辦理中，非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爰

    聲明異議准予撤銷原裁定，續行本件執行等語。

三、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而

    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

    不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

    其強制執行之聲請，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

    次按因繼承取得之不動產，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債

    務人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

    得不動產物權者，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以債務人費

    用，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後而為執行，民法第75

    9條，強制執行法第11條第3項亦有明定。又債權人聲請執行

    債務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時，既應依上開法條及「未

    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代為辦理繼承登記

    ，該代辦繼承登記之行為即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未辦繼承

    登記不動產所應為之一定必要行為，倘無正當理由而不為，

    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

    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自得依前開規定駁回

    其強制執行之聲請。再債權人於所定期間內補正者，應認其

    程式自始未欠缺，即令已逾法院之裁定期間，但於執行法院

    尚未認其不合法予以駁回前，其補正仍屬有效；反之，倘債

    權人係在執行法院以其未遵期補正，認其聲請或聲明為不合

    法而裁定駁回後，始為補正者，仍不得謂債權人已合法補正

    。準此，聲請人之補正行為如於法院駁回聲請之裁定宣示，

    或不宣示而經公告或送達之後，始為補正者，該補正行為即

    非屬有效。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本院107年5月9日雲院忠107司執申字第12433號債

    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之不動產公

    同共有權利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

    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而

    該不動產之所有人李盈輝已死亡，且其繼承人尚未辦理繼承

    登記，本院民事執行處遂於114年9月26日以函文通知地政機

    關請准異議人代辦理上開繼承登記，並同時通知異議人應於

    文到20日，具狀向本院陳報已向地政事務所申請代辦繼承登

    記之證明文件，嗣異議人114年10月9日陳報本件需向家事法

    庭函查繼承人繼承狀況，是本件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所需時

    間較為冗長，俟收到家事法庭回函後會即委任代書送國稅局

    、地政事務所辦理。惟異議人遲未陳報辦理情形，本院民事

    執行處再於114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異議人應於文到20日陳

    報上開文件，逾期未代為申請或申請經地政事務所駁回者，

    即駁回該不動產執行之聲請，惟異議人屆期仍未陳報上開事

    項，本院司法事務官遂於115年1月8日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

    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等情

    ，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㈡承上所述，異議人既未能遵期陳報上開事項，復未於期限內

    說明有何正當事由致未能陳報，本院民事執行處因而無從就

    系爭土地續為執行，核屬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一定之必要

    行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則原裁定據以駁回異議人

    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於

    法實屬有據。至異議人雖稱其已於115年1月14日向地政事務

    所申請代辦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並提出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

    據為證，惟遍觀上開執行事件案卷，異議人自收受本院民事

    執行處114年9月26日函文通知後，除於114年10月9日陳報本

    件需向家事法庭函查繼承人繼承狀況，是李盈輝所有系爭土

    地辦理繼承登記所需時間較為冗長外，迄至115年1月8日原

    裁定駁回異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

    執行之聲請，期間長達3個月之間，均未據異議人就系爭土

    地代辦繼承登記事件辦理進程有任何陳報，本院民事執行處

    自無從知悉所囑之異議人前揭代辦結果為何，期間內並經以

    第2次通知異議人陳報並告以未遵期辦理之效果後，迄至期

    限屆滿，及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原裁定前，仍未據異議人置理

    或陳報需展延期限，則事實上已無從就系爭土地強制執行部

    分繼續辦理。異議人執上開情詞主張應撤銷原裁定，續行系

    爭土地強制執行程序等語，難認可採。從而，本院司法事務

    官以異議人無正當理由逾期不為必要行為，致執行程序不能

    進行，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規定，駁回異議人就系

    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秋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家莉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5號

異  議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李士瑋即李俊儀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5年1月8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8日所為之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已於115年1月12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而異議人於115年1月19日具狀聲明不服提出異議，未逾上開法文規定之10日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第三人即被繼承人李盈輝（下稱李盈輝)所有坐落雲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60分之164(下稱系爭土地)經 鈞院發函准異議人代債務人即相對人（下稱債務人)向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為避免繼承登記錯誤，需檢附正確繼承系統表及法院查拋函，異議人前於114年10月8日陳報李盈輝繼承情形無法自家事事件公告查詢，需向 鈞院家事法庭函查全部繼承人繼承狀況，故本件辦理所需時間較冗長，俟收到家事法庭回函後會即委任代書送國稅局、地政事務所辦理。異議人目前已取得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並送地政事務所辦理中，非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爰聲明異議准予撤銷原裁定，續行本件執行等語。

三、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因繼承取得之不動產，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債務人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以債務人費用，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後而為執行，民法第759條，強制執行法第11條第3項亦有明定。又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時，既應依上開法條及「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代為辦理繼承登記，該代辦繼承登記之行為即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所應為之一定必要行為，倘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自得依前開規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再債權人於所定期間內補正者，應認其程式自始未欠缺，即令已逾法院之裁定期間，但於執行法院尚未認其不合法予以駁回前，其補正仍屬有效；反之，倘債權人係在執行法院以其未遵期補正，認其聲請或聲明為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後，始為補正者，仍不得謂債權人已合法補正。準此，聲請人之補正行為如於法院駁回聲請之裁定宣示，或不宣示而經公告或送達之後，始為補正者，該補正行為即非屬有效。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持本院107年5月9日雲院忠107司執申字第1243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之不動產公同共有權利予以強制執行，經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090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而該不動產之所有人李盈輝已死亡，且其繼承人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本院民事執行處遂於114年9月26日以函文通知地政機關請准異議人代辦理上開繼承登記，並同時通知異議人應於文到20日，具狀向本院陳報已向地政事務所申請代辦繼承登記之證明文件，嗣異議人114年10月9日陳報本件需向家事法庭函查繼承人繼承狀況，是本件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所需時間較為冗長，俟收到家事法庭回函後會即委任代書送國稅局、地政事務所辦理。惟異議人遲未陳報辦理情形，本院民事執行處再於114年12月11日發函通知異議人應於文到20日陳報上開文件，逾期未代為申請或申請經地政事務所駁回者，即駁回該不動產執行之聲請，惟異議人屆期仍未陳報上開事項，本院司法事務官遂於115年1月8日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㈡承上所述，異議人既未能遵期陳報上開事項，復未於期限內說明有何正當事由致未能陳報，本院民事執行處因而無從就系爭土地續為執行，核屬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一定之必要行為，致強制執行程序不能進行，則原裁定據以駁回異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於法實屬有據。至異議人雖稱其已於115年1月14日向地政事務所申請代辦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並提出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據為證，惟遍觀上開執行事件案卷，異議人自收受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9月26日函文通知後，除於114年10月9日陳報本件需向家事法庭函查繼承人繼承狀況，是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所需時間較為冗長外，迄至115年1月8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其債務人繼承自李盈輝所有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期間長達3個月之間，均未據異議人就系爭土地代辦繼承登記事件辦理進程有任何陳報，本院民事執行處自無從知悉所囑之異議人前揭代辦結果為何，期間內並經以第2次通知異議人陳報並告以未遵期辦理之效果後，迄至期限屆滿，及本院司法事務官為原裁定前，仍未據異議人置理或陳報需展延期限，則事實上已無從就系爭土地強制執行部分繼續辦理。異議人執上開情詞主張應撤銷原裁定，續行系爭土地強制執行程序等語，難認可採。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異議人無正當理由逾期不為必要行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規定，駁回異議人就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秋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家莉



